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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9年 3月 7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及关联交易概述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拟与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集团”）、

合肥中建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投资”）和合肥海恒投资控股

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海恒投资”）共同出资发起设立合肥华兴空港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兴投资”，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管理部门核定为准），参与合肥

空港国际小镇项目建设。华兴投资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49 亿元，其中本公司拟

出资人民币 10亿元（持股比例 20.41%），兴泰集团拟出资人民币 20亿元（持股

比例 40.82%），中建投资拟出资人民币 14亿元（持股比例 28.57%），海恒投资拟

出资人民币 5亿元（持股比例 10.20%）。以上各方出资的资金均来源于各方自有

资金。 

合肥空港国际小镇项目位于合肥主城区西北部、空港经济示范区内（合肥经

开区北区），合作范围约 9.2 平方公里，总投资约 500 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550万平方米。空港国际小镇计划分三期建设：一期约 5.2平方公里，包括中央

商务组团、两湖及两湖周边生态绿地、中央生态廊道及廊道周边居住组团，计划

2019 年上半年开始建设，2020 年底逐步建成、投用；二期约 2.2 平方公里，包

括焦湖北部组团，主要为研发及总部办公、培训学校及配套等，计划 2020 年初

开始建设，2021 年逐步建成、投用；三期约 1.9 平方公里，包括宝教寺湖北部



组团，主要为生态社区等高端配套区，计划 2020 年底开始建设，二、三期将于

2021 年底逐步建成、投用。空港国际小镇项目是合肥市重大建设项目，重点发

展集成电路、科技研发、总部经济、文化旅游等产业，建设世界级集成电路产业

研发基地，打造成生态环境优美、配套设施完善、文化特色鲜明的国际化空港小

镇，使之成为合肥产城融合发展的新标杆，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的新亮点，新型

城镇化建设发展的新典范。 

（二）关联交易概述 

兴泰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此项交易尚须

获得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及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祁门路 1688号 

法定代表人：程儒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亿元 

经营范围：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进行经营以及从事企业策划、管理咨询、

财务顾问、公司理财、产业投资以及经批准的其他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7199675462 

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其实际控制人为合肥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年 9月 30日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48,643,157,229.06 

净资产 17,343,596,923.22 

营业收入 2,820,364,504.08 

http://www.baidu.com/link?url=7JIzge8wwpohOx-pouZB8AcJwL0HPNrycoDvZxfqhde


净利润 1,023,690,891.64 

 

（二）合作方 

1、合肥中建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合肥市包河区兰州路 728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 2亿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经营、租赁、销售；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

对产业园区及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管理咨询；工程项目管理、咨询；道路、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水利、环境、公用工程、城镇园林绿化工程。（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327957357B 

合肥中建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在合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金人民币 2 亿元，系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企业。截止到 2018 年 9

月 30日，公司总资产约 11.67 亿元。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3311.HK，市值近 500亿港元，下

称“集团”）系位居世界 500强第 23位的特大型央企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在香

港的上市公司。集团于 1979 年成立于香港，是港澳地区最大的国际综合建筑及

基建投资商，持有由香港工务局发出的五个最高等级的 C牌建造执照。 

2018年 9月 30日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166,708,516.37 

净资产 142,325,745.97 

营业收入 3,670,811.63 

净利润 -3,164,149.35 

 

2、合肥海恒投资控股集团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宣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2亿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对企业股权、项目及其他领域进行投资；资

本运营管理；资产受托管理（非信托）；项目投资管理；土地开发；建设项目代

建管理；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建设；以自由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涉及行政许

可项目凭许可证明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1490397045 

合肥海恒投资控股集团公司是国家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独资公司，隶

属经开区国资委，注册资金 25.2 亿元人民币，前身为 1993年注册成立的合肥新

城社会化服务公司，多年来历经多次变革，2005 年变更为合肥海恒投资控股集

团公司，2017 年 9 月，海恒发展股份公司、海恒创新投资公司和海恒融资担保

公司并入海恒集团，经过改革、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了“四海归一”，海

恒集团伴随着经开区的发展不断壮大，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市场化、多层次的大型

企业，在经开区城市建设、产业引导、金融服务和资产运营等方面发挥着主力军

作用。截至目前，海恒集团总资产突破 300亿元。 

2018年 9月 30日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1,916,619,285.09 

净资产 17,433,703,908.81 

营业收入 78,919,850.41 

净利润 62,875,293.80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 

（一） 华兴投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合肥华兴空港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 49 亿元 

3、注册地点：安徽省合肥市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以上信息以工商登记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二） 各投资人认缴出资、首期实缴出资及出资金额、出资方式 

                                             单位：人民币亿元 

发起人 
认缴出资 

出资金额 出资方式 

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 货币 

合肥中建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4 货币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 货币 

合肥海恒投资控股集团公司 5 货币 

合计 49 

其中货币出资比例 100% 

 

（三）华兴投资治理结构 

1、华兴投资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董事长一人，其中，兴泰集团提

名 2名董事，本公司、中建投资、海恒投资各提名 1名董事。董事长由兴泰集团

提名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 3年，董事任期届满，经提名方继续委派可

以连任。 

2、华兴投资设监事 1 名，由中建投资提名，由股东会审议通过后产生。监

事每届任期 3年，监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3、华兴投资经营管理机构设经理 1 名，由董事长提名并经董事会聘任和解

聘，任期 3年。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本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本公司与兴泰集团、中建投资、

海恒投资共同出资发起设立华兴投资，可以充分利用各方在资本运作、项目管理

等方面的优势，有利于优化本公司的战略布局，有利于提高本公司的盈利能力。 

2、本次对外投资可能产生的风险 

本次投资设立华兴投资事项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政策变化等多种因

素影响，预期经营目标的达成、投资本金及收益率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对外投资对本公司 2019 年度的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 年 3月 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

司拟向控股股东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控股”）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的借款额度，该借款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2018 年 5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截

至本公告日，公司从兴泰控股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32,000万元。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秦震先生已回

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会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二）监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7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

见：认为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符合全体股东及上市公司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的原则，交易

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秦震先生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5、空港小镇投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其实际控制人为合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